
— 1 —

栖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栖政办发〔2021〕28 号

栖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关于栖霞市建设项目“拿地即开工”

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市优化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

位，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各部门，各驻栖单位：

现将《关于栖霞市建设项目“拿地即开工”的实施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栖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8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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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栖霞市建设项目“拿地即开工”

的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提升重点项目建设效率，推动项

目“早开工、早建成、早投产、早见效”，现制定如下实施方

案：

一、实施范围

（一）本方案主要适用于符合土地总体利用规划的新建社

会投资工程项目，改建、扩建项目参照本方案加快手续办理。

（二）省市重点项目，可分类别、分阶段按照本方案办理。

（三）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（含市政、基础设施项目）

在取得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后，可参照本方案办理。

（四）易燃易爆危险品、危险化学品、化工、制药等项目，

“两重点一重大”项目，技术难度特别复杂、设计特别复杂的

项目，涉及重大生产力布局、重大公共利益的项目，以及关系

区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项目不适用本方案。

二、实施原则和总体要求

（一）自愿申请，承诺守信。实施项目“拿地即开工”推

进机制以项目投资人自愿申请为前提，由项目投资人作出相应

承诺。在项目签约后，招商部门负责告知项目投资人，因项目

投资人未按告知承诺进行建设或者项目出现重大调整，导致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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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过程中产生评价评估等各项费用以及不能办理相关审批手

续的风险，由项目投资人承担。

（二）再造流程，高效审批。采取模拟审批、容缺预审等

模式，再造项目开工前审批服务流程。对于自愿参加“拿地即

开工”推进机制的项目，在确定项目用地后，形式上视同取得

土地批文，提前为其提供相关政策和技术咨询服务，提前进行

建设用地规划许可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以及建筑施工许可等审

批手续预审，在项目取得土地后完成正式手续办理。预审手续

全部通过的项目，从取得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或《国

有土地使用权划拨决定书》，到获取建筑施工许可证，用时不

超过 1 个工作日。

（三）与时俱进，持续完善。本方案实施后，要秉持“用

发展的眼光看问题”理念，选择一批项目进入试运行，在运行

过程中不断发现解决问题、改进完善机制，在此基础上扩面推

广使用。要不断完善项目审批管理基础性工作，持续深化“放

管服”和“一次办好”改革，构建更加科学合理、便捷高效的

项目推进和管理体系，切实提升项目建设管理效能。

三、推进机制

建立“三大模块”，统筹协调推进项目“拿地即开工”机

制落地落实。

（一）项目选址模块。对拟选址地块的土地利用规划、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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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红线、基本农田、文物保护、林地、征地搬迁以及水、电、

路、雨污水配套等问题进行全面摸排调查，与项目方充分沟通，

避免在问题地块上选址。在项目用地确定后，协调有关部门提

前介入解决有关问题，并为企业提供准确的用地坐标、标高等

技术参数，推动企业提早进行手续准备。

牵头部门：投资促进中心

责任部门：各镇街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住建局、市

农业农村局、烟台市生态环境局栖霞分局等

（二）土地准备模块。在项目用地确定后立即开展工作，

做好土地指标申报、办理土地出让公告、公示以及《国有土地

使用权出让合同》或《国有土地使用权划拨决定书》、不动产

权证等手续。落实征地、搬迁、清表等工作，确保项目方取得

土地“零”问题。

牵头部门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责任部门：各镇街

（三）项目审批模块。在确定项目用地后同步开展工作。

按照“拿地即开工”的总要求，倒排时间节点，在取得《国有

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或《国有土地使用权划拨决定书》前完

成各项预审，确保达到预期。

牵头部门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
责任部门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住建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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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优化审批阶段。将项目审批流程主要整合归并为立项用

地规划许可、工程建设许可、建筑施工许可三个阶段。其中，

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主要包括立项、选址、用地预审、用地

规划许可等。工程建设许可阶段主要包括设计方案审查、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等。建筑施工许可阶段主要包括设计核准确认、

质量安全监督确认等。其他行政许可、强制性评估、中介服务、

市政公用服务以及备案等事项纳入相关阶段办理或与相关阶

段并行推进。每个审批阶段确定一家牵头部门，实行“一家牵

头、并联审批、限时办结”，采用联合告知、联合受理、联合

审查等模式，由牵头部门组织协调相关部门严格按照限定时间

完成预审和审批。

2.科学谋划审批流转程序和审批手续“非转正”。对前置

手续不全的审批事项，要提前介入进行预审，在预审通过后，

可出具不对外公开的“非正式批文”，用于内部程序流转。后

置审批部门要以“非正式批文”为依据，办理相关手续预审，

待前置手续齐全后，迅速将“非正式批文”转换为“正式批文”

完成审批流程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项目“拿地即开工”推进机制的建

立和实施，纳入市工改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范畴，由联席会议

统筹抓好各项工作落实。市工改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行政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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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局建设城管科，对各专项工作负有统筹、协调和督促责任，

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、密切配合，形成推动工作的强大合力。

（二）建立问题反馈机制。各模块牵头部门，要发挥牵头

抓总的作用，全面摸排存在问题，打破体制机制壁垒、统筹协

调问题解决，确保把问题解决在萌芽阶段，防止造成不必要损

失。对不属于本模块解决的问题，要及时向相关职能模块牵头

部门和联席会议办公室反馈，相关职能模块要重新介入解决问

题，市工改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抓好协调推进。

（三）做好区域化评估工作。选择一批成片区域，从区域

内压覆重要矿产资源、地质灾害危险性、环境影响、节能、地

震安全性、水土保持、防洪影响、水资源论证、文物影响、交

通影响、雷电灾害风险共 11 个事项进行统一评估，实现区域

整体评审评估成果由区域内建设项目共享共用，相应的审批事

项实行告知承诺制，进一步减少审批环节，减轻企业负担。

（四）加快推进“多规合一”。加强“多规合一”业务协

同，化解规划冲突、统筹空间利用，推进区域建设更加科学合

理。以“多规合一”的“一张蓝图”为基础，统筹协调各部门

提出项目建设条件，加快推进规划调整、手续办理等事宜，加

速项目前期策划生成，推动项目尽快落地。

栖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8月 31 日印发


